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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及子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4 年 11 月 22 日，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泰”或“公

司”）及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或“子

公司”）分别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或“法

院”）送达的（2024）闽 01 破申 33 号、（2024）闽 01 破申 241 号《民事

裁定书》和《决定书》，福州中院裁定受理福建华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

司及子公司的重整申请，同时指定合力泰清算组担任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 

 截至目前，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

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

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有助于消除公司因 2023 年度净资产为负值引发

的退市风险，帮助公司恢复健康发展状态。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

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及子公司分别收到福州中院送达的（2024）闽 01

破 24 号及（2024）闽 01 破 25 号《决定书》，福州中院许可公司及子公司

继续营业，并准许公司及子公司在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2024 年 12 月 3 日，合力泰管理人及江西合力泰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

其在接管债务人合力泰和江西合力泰财产后经调查研究认为，债务人合力泰及江

西合力泰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与营业事业有助于维持合力泰及下属

公司正常、稳定运营，有助于公司财产的有效管理与保值增值，有助于公司及子

公司配合管理人高效推进重整工作。同时，债务人内部治理机制正常运转，能够

保障经营决策有效落实，公司及子公司自预重整以来积极配合管理人开展工作，

公司及子公司及其有关人员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故请求本院许可其继

续营业并支持破产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和指导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本院认为，公司及子公司继续营业有利于重整程序的推进，保障债权人利益

的最大化，且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业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由其管理团队自行管

理有利于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定，也有利于保障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各方利益。综上，

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准许合力泰及江西合力泰继续营业； 

（二）准许合力泰及江西合力泰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二、信息披露责任机构 

鉴于福州中院已批准公司及子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重整期间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机构仍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许政声 

联系电话：0591-87591080 

电子邮件：zqdb@holitech.net 

三、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已进入重整程序，但能否

重整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因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发《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及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如果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9.4.18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近期接受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公司存在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